
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
 

浙大工[2015]6号 

 

关于公布2014年度院级“模范教工之家”名单的通知 

各院级工会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工会、教代会工作水平，创新工会工作，深入

推进院级“教工之家”规范化建设，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，为

构建和谐校园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建功立业。根据浙大工[2014] 

37 号文件精神，校工会开展了创建院级“模范教工之家”活动。经

各院级工会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实地考察、民主测评，推选出首批院级

“模范教工之家”候选单位。经学校第七届教代会执委会、第二十一

届工会委员会审议，决定授予教育学院等 10 家院级单位为浙江大学

首批“模范教工之家”称号。具体名单如下： 

教育学院 

光电信息工程学系 

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

建筑工程学院 

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

药学院 

继续教育学院 

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



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

城市学院 

现予以公布。 

浙江大学工会 

2015年 3 月 18 日 

 

http://www.tseal.com.cn/cabsetup/setup.htm#subdir�
http://www.tseal.com.cn/cabsetup/setup.htm#subdir�
http://www.tseal.com.cn/cabsetup/setup.htm#subdir�

	浙大工[2015]6号
	关于公布2014年度院级“模范教工之家”名单的通知

